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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况

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中港热电”）原名浙江新中港清洁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位于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 28号，创建于 1985年，是嵊州

市唯一的公用热电厂，向全市三个开发区 150多家企业供热（蒸汽），向电网公

司供应上网电力。企业于 2020年 11月更名为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。

（1）现有工程

公司现有正常运行的燃煤机组规模为 5炉 5机，即 3#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

组（75t/h+B15）、4#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组（130t/h+B18）、5#高温超高压汽轮

发电机组（130t/h+B18）、6#亚临界汽轮发电机组（220t/h+B35）、7#高温超高压

汽动空压机组（110t/h+B15）。2#次高温次高压汽轮机组（75t/h+B7.5）作为调峰

机组，天然气锅炉和 1套 80000Nm3/h电动空气压缩机组作为备用，其中除天然气

锅炉外，其余锅炉燃料均为燃煤。

（2）锅炉改造项目（在建项目）

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嵊州市各种新型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，热负荷需求

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。为满足供热范围内热用户企业日益增长的供热需要，同

时有效利用浙江浙再新中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RDF燃料棒和生物质燃

料，用于替代热负荷增加所需的燃料煤，为全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

景做出贡献，新中港热电拟对现有部分锅炉（2#、3#、4#、5#、7#）的燃料供应

系统、燃烧系统等进行改造，在不增加煤炭指标的情况下，实现上述锅炉掺烧 RDF

燃料棒和生物质燃料的目的（其中 7#炉分时段掺烧 RDF燃料和生物质燃料，其他

锅炉掺烧 RDF燃料），项目实施后，锅炉和机组容量均不变，年运行时间较原环

评有所增加。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委托浙江九寰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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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 2024年 1月 11日通过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审批（批文号：绍市环审[2024]4号）。

项目于 2024年 2月正式开工建设，2#和 7#锅炉于 2024年 2月完成改造，3#锅炉

于 2024 年 5 月完成改造。鉴于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 4#和

5#锅炉尚未改造完成，因此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已改造建设内容（2#、

3#和 7#）开展先行验收，并于 2024年 11月通过自主验收。目前 4#锅炉和 5#锅炉

已改造完成，正在调试运行。

（3）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（本项目）

为了响应当前节能减排的形势，适应热电联产市场的发展需要，提高能源利

用效率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，认真贯彻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地方燃煤热电联

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浙经信电力〔2015〕371号）的精神，

新中港热电拟对现有次高温次高压锅炉和机组实施淘汰关停，更新购置锅炉采用

高温超高压参数，对于主机参数改造仍以“以热定电”为原则，结合现有建设场地和

配套的辅助设施情况进行技改，通过提升机组参数以提高机炉热效率，达到最大

程度的节能效果，项目实施后全厂煤炭用量略有减少。

本次升级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更新购置 1台 110t/h超高压高温锅炉配 1

台 15MW高温超高压背压式汽轮机组，配套相应的烟气治理措施，煤炭和 RDF燃

料棒质量比为 70:30。项目实施后现有 2#次高温次高压汽轮发电机组（75t/h锅炉

+B7.5MW背压机组）关停淘汰，同时 4#炉 RDF燃料量由 25%调整为 20%，全厂

煤炭用量略有减少，全厂机组规模为 6 炉 6 机，即 3#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
（75t/h+B15MW）、4#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组（130t/h+B18MW）、5#高温超高压

汽轮发电机组（130t/h+B18MW）、6#亚临界汽轮发电机组（220t/h+B35MW）、

7#高温超高压汽动空压机组（110t/h+B15MW）、8#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
（110t/h+B15MW），天然气锅炉和 1套 80000Nm3/h电动空气压缩机组作为备用。

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委托浙江九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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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

并于 2025年 9月 8日通过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审批（批文号：浙环建[2025]13号），

目前该项目正在调试运行。

新中港热电现有工程组成及主要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见表 1-1。

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，由

于灰库、石灰石粉仓、渣库和煤破碎间排气口参数与环评审批时相比，发生了一

些变动，需对变动情况是否属于重大变动进行分析判断。本项目涉及“电力生产 441”

中的“热电联产 4412”和“环境治理业 772”中的“专业从事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

理、处置（含焚烧发电）的，专业从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（含焚烧发

电）的”，应对照《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和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

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。故本报告根据《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

和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，对变动性质判定分

析，并编制完成《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废

气一般排放口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》，作为项目排污申报、验收及环保

管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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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企业建设项目及相应批复、竣工验收情况一览表
序
号

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
审批部门及批复

文号
验收审批部门及

批复文号
备注

1

嵊州市热电总公
司增建 130t/h循
环流化床锅炉技

改项目

增加 1×130t/h循环流化床锅炉
原浙江省环保局、
浙环开建〔2000〕

149号

原浙江省环保局、
浙环建验〔2003〕

30号 4#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（130t/h+B18MW）正常运行

2

嵊州新中港热电
有限公司增建高
温高压背压供热
机组技改工程

改建 1×130t/h循环流化床锅炉为高温高压+增建 1×B18-8.82/0.882汽轮机组
原绍兴市环保局、
绍市环〔2003〕214

号

原绍兴市环保局、
绍市环建验

〔2007〕124号

3
嵊州新中港热电
有限公司节能技
术改造项目

新建 1×130t/h循环流化床锅炉+1×B18MW汽轮发电机组，改造原有
1×C7.5MW为 B6MW，停用原有 1×15MW抽凝汽轮机组，全厂形成 4炉 3

机的配置，2×130t/h+2×75t/h（一调峰一备用）循环流化床锅炉
+2×B18MW+1×B6MW（调峰）*

原浙江省环保厅、
浙环建〔2009〕116

号

原浙江省环保厅、
浙环竣验〔2013〕

118号

5#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（130t/h+B18MW）正常运行

4

嵊州新中港热电
有限公司 2#锅炉
实施改造性大修

项目

对 1992年投产的低能效 NG-75/3.82-M1锅炉实施改造性大修，采用高效能低
排放最新循环流化床技术

原嵊州市环保局、
嵊环建表〔2013〕

24号 原嵊州市环保局、
嵊环治验〔2016〕

1号

2#次高温次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（75t/h+B7.5MW）正常运行，锅
炉改造项目实施后作为调峰机组

5

嵊州新中港热电
有限公司 3#机炉
实施改造性大修

项目

对 1996年投产的中压中温低能效 3#锅炉（NG-75/3.82-M4）实施超高压高温
改造性大修，采用高能效排放最新循环流化床技术，对 3#汽轮机

（C15-3.43/0.981）实施改造性大修，由抽凝变更为全背压，实行系统优化改
造

原嵊州市环保局、
嵊环建表〔2013〕

37号

3#高温超高压汽轮发电机组
（75t/h+B15MW）正常运行

6
嵊州新中港热电
有限公司煤改气
工程建设项目

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供热量 54万吨的生产能力，建设 4台 45t/h天然气锅炉
（其中 2台先期建设），作为热电机组检修或供热高峰时应急顶峰

原嵊州市环保局、
嵊州市环保局备
案〔2017〕1号

原嵊州市环保局、
嵊环建验〔2018〕

32号

已建成 2台天然气备用锅炉正常
运行

7

浙江新中港清洁
能源股份有限公
司节能减排升级

改造项目

新建 1台 220t/h亚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，配套 1台 35MW亚临界背压式汽轮
发电机组；同时，淘汰拆除原 75t/h中温中压循环流化床供热备用炉（原 2#

炉）

浙江省生态环境
厅、浙环建〔2019〕

22号

于 2022年 3月通
过自主验收

6#亚临界汽轮发电机组
（220t/h+B35MW）正常运行，已
淘汰拆除原75t/h中温中压循环流

化床供热备用炉（原 2#炉）

8

浙江新中港清洁
能源股份有限公
司80000Nm3/h空

压机项目

建设 1台 110t/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，配套 1台 15MW的背压式汽轮
机用于驱动 1台压缩空气总产量 93000Nm3/h空气压缩机组（包括外供

3.55Mpa（a）压缩空气 80000Nm3/h和厂内替代自用 0.9Mpa（a）压缩空气部
分 13000Nm3/h）。同时调整现有机组的利用时间。另建设 1套外供 80000Nm3/h

（3.55MPa（a））电动空气压缩机组作为备用。

绍兴市生态环境
局、绍市环审
〔2020〕50号

于 2024年 11月通
过自主验收

7#高温超高压汽动空压机组
（110t/h+B15MW）正常运行，项
目建成前后机组利用时间见表

3-1-3。

9
浙江新中港热电
股份有限公司锅
炉改造项目

为满足供热范围内热用户企业日益增长的供热需要，同时有效利用浙江浙再
新中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RDF燃料棒和生物质燃料，新中港热电
拟对现有部分锅炉（2#、3#、4#、5#、7#）的燃料供应系统、燃烧系统等进

绍兴市生态环境
局、绍市环审
〔2024〕4号

于 2024年 11月通
过先行自主验收

已完成 2#、3#和 7#炉改造，7#炉
改造后燃料调整为燃煤、RDF燃
料棒和生物质燃料，项目建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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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改造，在不增加煤炭指标的情况下，实现上述锅炉掺烧 RDF燃料棒和生物
质燃料的目的。项目实施后，全厂锅炉容量、装机规模均不变，年利用时间

较原环评有所增加。

后机组利用时间见表 3-1-3。

10

浙江新中港热电
股份有限公司 2#
机组设备更新升
级改造项目

更新购置 1台 110t/h超高压高温锅炉配 1台 15MW高温超高压背压式汽轮机
组，配套相应的烟气治理措施，煤炭和 RDF燃料棒质量比为 70:30。项目实
施后现有 2#次高温次高压汽轮发电机组（75t/h锅炉+B7.5MW背压机组）关
停淘汰，同时 4#炉 RDF燃料量由 25%调整为 20%，全厂煤炭用量略有减少。

浙江省生态环境
厅、浙环建〔2025〕

13号
正在调试运行中 /

注：根据《关于浙江省嵊县发电厂采用 75吨/时循环流化床锅炉实现热电联产技术改造试点工程的函》（计资源函〔1990〕42号）、《关于<嵊县热电厂热电联产三期技改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>的批复》（绍市经〔1993〕20号）等文件，2×75t/h（一调峰一备用）循环流化床锅炉分别于 1990年 7月和 1993年 1月批准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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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变动情况

根据现场核实，本次变动主要为灰库、石灰石粉仓、渣库和煤破碎间排放

口参数与环评相比发生了变化，具体变化如下表：

表 2-1 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变化情况

排放口名称

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

变化情况编

号
高度（m）

出口内

径（m）
编号 高度（m）

出口内

径（m）

3#灰库排放口 / 44 0.326 DA006 33.6 0.2 高度变低，内

径变小

2#石灰石粉仓

排放口
/ 26 0.326 DA007 22.7 0.2 高度变低，内

径变小

3#渣库排放口 / 23 0.326 DA008 23 0.2 内径变小

2#煤破碎间排

放口
/ 15 0.376 DA009 25.4 0.6 高度变高，内

径变大

注：根据《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

项目灰库、石灰石粉仓、渣库和煤破碎间等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。

由此表可知，本次实际建设过程废气处理排放口变化情况如下：

项目依托的 3#灰库排放口（DA006）高度从 44m 变更为 33.6m，内径从

0.326m 变更为 0.2m；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（DA007）高度从 26m 变更为 22.7m，

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3#渣库排放口（DA008）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

2#煤破碎间排放口（DA009）高度从 15m 变更为 25.4m，内径从 0.376m 变更为

0.6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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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变动性质判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

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”。

根据原环评审批文件本项目行业类别。本项目属于“D4412电力生产”和“N7723

固体废物治理”。

根据对照《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和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对调整后的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环境

保护措施进行对照判定，确定项目是否为重大变动。

3.1 与《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对照情况

3.1.1 性质

（1）判定条件：由热电联产机组、矸石综合利用机组变为普通发电机组，或

由普通发电机组变为矸石综合利用机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为燃煤掺烧 RDF燃料棒热电联产机组，机组性质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热电联产机组供热替代量减少 10%及以上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量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1.2 规模

（1）判定条件：单机装机规模变化后超越同等级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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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分析：项目新建 1台 15MW高温超高压背压式汽轮机组，装机规模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锅炉容量变化后超越同等级规模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新建 1台 110t/h超高压高温锅炉，锅炉容量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1.3 地点

判定条件：电厂（含配套灰场）重新选址；在原厂址（含配套灰场）或附近

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发生变化）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位于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 28号（新中港热电现有厂区内），

电厂厂址、总平面布置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1.4 生产工艺

（1）判定条件：锅炉类型变化后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锅炉类型、数量和规模不变，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冷却方式变化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冷却方式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3）判定条件：排烟形式变化（包括排烟方式变化、排烟冷却塔直径变大等）

或排烟高度降低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排烟形式不变（包括排烟方式变化、排烟冷却塔直径变大等）

排烟高度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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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5 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判定条件：烟气处理措施变化导致废气排放浓度（排放量）增加或环境

风险增大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烟气处理措施不变，废气排放浓度（排放量）不变，环境风

险不增大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降噪措施发生变化，导致厂界噪声排放增加（声环境评价范

围内无环境敏感点的项目除外）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降噪措施发生不变，不会导致厂界噪声排放增加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2 与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对照情况

3.2.1 性质

（1）判定条件：建设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为燃煤掺烧 RDF燃料棒热电联产机组，机组性质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2.2 规模

（1）判定条件：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%及以上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

增加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生产能力不变，且本项目不涉及废水第一类污染物，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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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的情况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3）判定条件：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

大，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（细颗粒物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、可吸入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臭氧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

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其他大气、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

因子）；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

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厂区位于达标区，且生产能力不变，同时也不会导致污染物

排放量的增加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2.3 地点

判定条件：重新选址；在原厂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）导致环境

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选址、厂区总平面布置不变，且不涉及环境防护距离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2.4 生产工艺

（1）判定条件：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（含主要生产装置、设备及配套设

施）、主要原辅材料、燃料变化，导致以下情形之一：

①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（毒性、挥发性降低的除外）；

②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

③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

④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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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分析：项目不新增产品品种，且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、燃料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2）判定条件：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，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

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不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3.2.5 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判定条件：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

（废气无组织排放变更为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）或大气

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

（2）对照分析：经核实，本项目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不变，与原审批设施一致；

环境保护措施变化主要在废气处理设施方面，具体如下：

项目依托的 3#灰库排放口（DA006）高度从 44m变更为 33.6m，内径从 0.326m

变更为 0.2m；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（DA007）高度从 26m变更为 22.7m，内径从

0.326m变更为 0.2m；3#渣库排放口（DA008）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2#煤

破碎间排放口（DA009）高度从 15m变更为 25.4m，内径从 0.376m变更为 0.6m。

①废气污染物排放量

项目依托的 3#灰库、2#石灰石粉仓、3#渣库、2#煤破碎间配套除尘器除尘效

率不变，排放口排放浓度不变，处理风量不变，运行时间不变，因此废气污染物

排放量不变，详见表 3-1。

表 3-1 储库粉尘排放量计算表

部位
除尘

设施

数

量/
台

除尘

效率

（%）

单台风

量（m3/h）

设计运

行时间

（h）

排放情况

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
排放速

率（kg/h）
排放量

（t/a）
2#石灰石粉仓 布袋 1 99.9 ~3000 200 ≤20 0.06 0.0120

3#灰库 布袋 1 99.9 ~3000 720 ≤20 0.06 0.0432
3#渣库 布袋 1 99.9 ~3000 720 ≤20 0.06 0.04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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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#煤破碎间 布袋 1 99.9 ~4000 490 ≤20 0.08 0.0392
合计 / 4 / / / / 0.26 0.1376

注：根据原环评，运行时间按照各物料的输送方式和设备能力进行核算，布袋除尘器出口设

计浓度按 20mg/m3核算。

②大气影响分析

本报告采用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计算进行对

比计算，具体排放口参数如下表 3-2，预测模型参数见表 3-3，估算模式下预测结

果对比见表 3-4：

表 3-2 排放口参数变化情况

排放

口名

称

污染

因子
源强 来源 环评排放参数 实际排放参数 备注

3#灰
库排

放口

PM10 0.0167

浙江新

中港热

电股份

有限公

司 2#机
组设备

更新升

级改造

项目环

境影响

报告书

Q=3000m3/h；H=44m；

=0.326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2.08″；

Y=29°37′26.36″；

Q=3000m3/h；H=33.6m；

=0.2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2.08″；

Y=29°37′26.36″；

高度

变低，

内径

变小

PM2.5 0.0083

2#石
灰石

粉仓

排放

口

PM10 0.0167
Q=3000m3/h；H=26m；

=0.326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0.82″；

Y=29°37′28.74″；

Q=3000m3/h；H=22.7m；

=0.2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0.82″；

Y=29°37′28.74″；

高度

变低，

内径

变小

PM2.5 0.0083

3#渣
库排

放口

PM10 0.0167 Q=3000m3/h；H=23m；

=0.326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2.44″；

Y=29°37′28.99″；

Q=3000m3/h；H=23m；

=0.2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2.44″；

Y=29°37′28.99″；

内径

变小PM2.5 0.0083

2#煤
破碎

间排

放口

PM10 0.0222 Q=4000m3/h；H=15m；

=0.376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1.54″；

Y=29°37′26.76″；

Q=4000m3/h；H=25.4m；

=0.6m；T=25℃
坐标 X=120°49′21.54″；

Y=29°37′26.76″；

高度

变高，

内径

变大

PM2.5 0.0111

表 3-3 大气环境影响估算模型参数

参数 取值

城市/农村选项
城市/农村 城市

人口数 72.87万
最高环境温度/℃ 40.7
最低环境温度/℃ -10.1
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

区域湿度条件 湿

是否考虑地形
考虑地形 ■是 □否

地形数据分辨率/m 90

是否考虑岸线熏烟

考虑岸线熏烟 □是 ■否
岸线距离/km /
岸线方向/º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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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 估算模式下预测结果对照表

污染源

环评排放参数估算模式下预测结果 实际排放参数估算模式下预测结果
下风向最
大浓度

（μg/m3）

评价标准
（μg/m3）

最大落地
点（m）

Pmax
（%）

下风向最
大浓度

（μg/m3）

最大落地
点（m）

评价标准
（μg/m3）

Pmax
（%）

3#灰库
排放口

PM10 2.3254 360 25 0.65 2.2085 26 360 0.61
PM2.5 1.1557 180 25 0.64 1.0976 26 180 0.61

2#石灰
石粉仓
排放口

PM10 0.8923 360 45 0.25 1.1022 347 360 0.31

PM2.5 0.4435 180 45 0.25 0.5478 347 180 0.30

3#渣库
排放口

PM10 2.8380 360 24 0.79 2.1681 26 360 0.60
PM2.5 1.4105 180 24 0.78 1.0776 26 180 0.60

2#煤破
碎间排
放口

PM10 6.4678 360 20 1.80 3.6886 24 360 1.02

PM2.5 3.2339 180 20 1.80 1.8443 24 180 1.02

注：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2.2-2018），对仅有日平均或年均浓度限

值的分别按 3 倍、6 倍折算为小时平均浓度。

由上表可知，排放口参数变动后除 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下风向最大浓度变大

外，其余排放口下风向最大浓度均变小，且各排放口下风向最大浓度均满足《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26）二级浓度限值（其中 2026年 3月 1日至 2030

年 12月 31日执行过渡阶段二级浓度限值标准）；3#灰库排放口最大落地点由 25m

变为 26m，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最大落地点由 45m变为 347m，3#渣库排放口最大

落地点由 24m变为 26m，2#煤破碎间排放口最大落地点由 20m变为 24m，仍在原

环评环境空气评价范围内。因此排放口参数变动后对环境空气的影响变化可接受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3）判定条件：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排放变更为直接排放；废

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废水处理工艺、排放方式（间接排放）不变。不新增废水直

接排放口，不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4）判定条件：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变更为有组织排放的

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%及以上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不新增排放口，主要排放口（DA001~DA005）排放口高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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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5）判定条件：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

加重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不变，不会导致不利环境

影响加重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6）判定条件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变更为自行利

用处置的（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）；固体废物自行处

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均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，固体废物

自行处置方式不变，不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（7）判定条件：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

弱化或降低的。

对照分析：项目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不变，不会导致环境风险防范

能力弱化或降低。

判定结果：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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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结论和建议

4.1 结论

根据《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，项目灰库、石灰石粉仓、渣库和煤破碎间等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，

经现场核实，项目依托的 3#灰库排放口（DA006）高度从 44m变更为 33.6m，

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（DA007）高度从 26m变更为

22.7m，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3#渣库排放口（DA008）内径从 0.326m变

更为 0.2m；2#煤破碎间排放口（DA009）高度从 15m变更为 25.4m，内径从 0.376m

变更为 0.6m。对照《火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和《污染影响类建

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#机组设备更

新升级改造项目废气一般排放口变动后，其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

和环境保护措施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，可作为项目排污申报、验收及环保管

理依据。

4.2 建议和要求

（1）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和规章要求，及时变更排污许

可证，并及时组织开展验收工作。

（2）加强原料进厂管理控制措施，加强生产设备和废气治理措施运营管理

维护，确保废气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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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专家意见及修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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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家 名 单

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 称

1 何伟 浙江省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 高 工

2 陈金海 浙江工业大学绍兴研究院 高 工

3 倪吴忠 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 高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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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清单

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

1
结合项目实际建成情况，核实排

放口参数变化情况，核实污染物

排放总量。

已核实排放口参数变化情况，项目依托

的 3#灰库排放口（DA006）高度从 44m
变更为 33.6m，内径从 0.326m 变更为

0.2m；2#石灰石粉仓排放口（DA007）
高度从 26m 变更为 22.7m，内径从

0.326m 变更为 0.2m；3#渣库排放口

（DA008）内径从 0.326m变更为 0.2m；

2#煤破碎间排放口（DA009）高度从

15m变更为 25.4m，内径从 0.376m变更

为 0.6m。

已核实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化，见

3.2.5章节。

2
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等相

关手续，并及时组织开展验收工

作。

已修改，见 4.2建议和要求章节。

3 细化重大变化的逐条对照分析。 已细化，见 3变动性质判定章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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